
2016年全镇重大动物疫病

春季防疫行动方案

为推进全镇重大动物疫病春季防疫行动有序开展，保证春防行动更加科学、规范，在全镇范围内统一行动时间、统一防疫方法、统一防疫效果标准，保质保量完成春季防疫行动各项任务，达到预期效果，根据全镇动物防疫工作计划，制定《2016年临海镇重大动物疫病春季防疫行动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今年重大动物疫病春季防疫行动总体目标是：认真开展主要动物疫病免疫预防工作，高致病性禽流感、牲畜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小反刍兽疫、新城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群体免疫密度常年维持在90%以上，其中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100％，免疫畜禽群体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全年保持在85％以上；羊痘、猪链球菌病、狂犬病等疫病做到应免尽免、不留空当奶牛布鲁氏菌菌病继续实行不免疫监测阳性牛100%淘汰；牲畜规范佩戴免疫标识，猪、牛、羊耳标配戴率100％；免疫记录、免疫档案与标识相符，使用免疫疫苗合理，免疫操作规范，免疫进度按时上报，在规定的时间段完成规定的任务。

二、行动内容
（一）高致病性禽流感

对所有家禽实行强制免疫。根据农业部有关调整高致病禽流感疫苗种毒通知要求,自2016年1月1日起原重组禽流感H5N1亚型二价灭活疫苗（Re-6株Re-7株）调整为重组禽流感病毒H5亚型三价灭活苗（Re-6+Re-7株+Re-8株原重组禽流感H5N1亚型灭活苗Re-6株）。调整为重组禽流感病毒H5亚型二价灭活苗（Re-6株+Re-8株）。鉴于新和种毒疫苗在3月底前才能通过农业部批签发之前种，种毒疫苗仍可使用。请镇农技中心结合实际，统筹做好禽流感的免疫工作。
1、对新补栏种鸡、蛋鸡以及已过免疫保护期（一般为4个月左右）的种鸡、蛋鸡，使用重组禽流感H5N1亚型（Re+7-株Re-6株）二价苗免疫种；对首次免疫的种鸡、蛋鸡，应在3-4周后再进行一次加强免疫。

2、对商品代肉鸡在7-14日龄时，推荐用重组禽流感H5N1亚型二价苗（Re-7株+Re-6株二价苗免疫程序免疫免疫一次），饲养周期超过70日龄的参照蛋鸡免疫程序免疫。

3、对种（蛋）鸭、种（蛋）鹅，用H5N1亚型（Re-6株）禽流感灭活苗免疫。对新生雏鸭或雏鹅，14-21日龄时初免，间隔3-4周后，再进行一次加强免疫。以后每隔4-6日个加强免疫一次。
4、对商品肉鸭（鹅），7-10日龄时用H5N1亚型（Re-6株）禽流感灭活苗进行免疫，肉鸭免疫一次即可，肉鹅须间隔3-4周，再进行一次加强免疫。

5、对所有散养禽进行一次集中免疫，鸡用H5N1亚型（Re-7株+Re-6株）二价苗免疫，其它禽参照相关种禽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

6、免疫效果监测及判定标准：

⑴所有应免家禽免疫密度要求达到100％；

⑵免疫抗体效价（HI）试验≥24判定为合格；

⑶免疫禽群免疫抗体合格率达80％以上。

（二）牲畜口蹄疫

对猪进行O型口蹄疫强制免疫，对牛、羊进行O型-亚洲I型口蹄疫强制免疫，或直接使用O型-A型-亚洲1型三价灭活疫苗进行强制免疫对奶牛和种公牛进行A型口蹄疫强制。

1、猪使用O型口蹄疫灭类苗合成肽疫苗，对新生仔猪以及已免疫过保护期（一般为4个月左右）的猪使用口蹄疫O型灭活类疫兑过、口蹄疫O型合成肽疫苗（双抗原）进行免疫，新生仔猪一般在28-35日龄时首次免疫，间隔1个月后进行一次强化免疫。

2、对新生羔羊、犊牛以及已过保护期（一般为4个月左右）的羊、牛使用O型-亚洲I型口蹄疫二价灭活疫苗进行免疫，对新生羔羊在28-35日龄、新生犊牛在90日龄左右进行初免，间隔1个月后进行一次强化免疫。

3、对新生奶牛、种用公牛以及已过免疫保护期（一般为4个月左右）的奶牛和种公牛使用O型-亚洲1型口蹄二价灭活疫苗和A型口蹄疫进行免疫或者直接用O型-A型-亚洲1型二价灭活苗进行免疫，新生奶牛免疫后间隔1个月后进行一次强化免疫。

4、对所有散养猪、牛、羊用相应疫苗进行一次集中免疫。

5、免疫效果监测及判定标准：

⑴所有应免畜群群平均免疫密度要求达到100％；

⑵猪免疫28天后，其它畜21天后，进行免疫效果监测，牛、羊亚洲I型液相阻断ELISA的抗体效价≥26判定为合格；牛、羊、猪的O型口蹄疫抗体，液相阻断ELISA的抗体效价≥26判定为合格；猪合成肽疫苗VP1结构蛋白ELISA抗体效价≥25判定为合格；A型液相阻断ELISA的抗体效价≥26判定为合格；

⑶所有应免家畜群免疫抗体合格率≥80%判定合格。

（三）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高品猪、种田猪用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弱疫苗进行强制免疫的种公猪使用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活疫苗进行强制免疫，种公猪使用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活疫苗进行强制免疫，各地要结合监测等防情况认真选择疫效果好免疫副反应小的疫苗使用。原则上一个镇区域内相对用一种寿株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活疫苗，具备免疫条件进行自兑的天楼养殖场不受处理但所选用的疫苗公限本场使用。
1、新生仔猪断奶前后用活疫苗初免，4个月加强免疫一次。

2、种母猪70日前免疫程序同商品猪，以后每次配种使用弱青苗前加强免疫一次。
3、种公猪使用灭活苗进行免疫。断奶后初免，初免后1个月加强免疫一次，以后每间隔4-6个月免疫一次。

4、散养猪进行一次集中免疫。

5、免疫效果监测及判定标准：

⑴所有应免猪免疫密度要求达到100%；

⑵活疫苗免疫28天后，用高致病性猪蓝耳病ELISA方法检测，抗体阳性判定为免疫合格；

⑶应免猪群免疫抗体合格率≥80%判定合格。

（四）猪瘟

对所有猪实施猪瘟疫苗强制免疫。

对新生仔猪以及虽已免但已过兑疫保护期的猪疫活疫苗进行免疫，新生仔猪在25-35日龄时初免，60-70日龄加强免疫一次。

    2、所有散养猪进行一次集中免疫。

3、免疫效果监测及判定标准：

⑴所有应免家猪免疫密度要求达到100%；

⑵猪免疫后21天，用猪瘟抗体阻断ELISA方法检测，抗体阳性判定为免疫合格；

⑶所有应免猪群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80%判定为合格。

    （五）小反刍兽疫

对羊实施小反刍兽疫强制免疫。

    1、对新生羔羊，同龄以上的本年设未免疫羊使用小反刍兽疫活疫苗进行免疫。

    2、免疫效果监测及判定标准。

（1）所有应兑羊免疫必设要求达到100%。

（2）羊免疫后21天用阻断ELISA方法检测抗体阳性判定为免疫合格。

（3）所有应免羊群平均免疫抗体合格≥80%判定合格。

（六）新城疫

对所有鸡进行新城疫全面免疫。

1、种鸡、商品蛋鸡：根据其饲养周期开展相应免疫工作，其中：1日龄时用弱毒活疫苗进行初免，7-14日龄用弱毒活疫苗或灭活苗进行免疫，12周龄用弱毒活疫苗或灭活苗进行强化免疫，17-18周龄或产蛋前再用灭活苗免疫一次。开产后根据抗体情况进行免疫。

2、肉鸡：7-10日龄，用新城疫弱毒活疫苗或灭活疫苗初免，2周后用弱毒活疫苗强化免疫一次。

3、所有散养鸡集中免疫一次。

4、免疫效果监测及判定标准：

⑴所有应免鸡只免疫密度要求达到100%；

⑵鸡只免疫21天后，用新城疫抗体血凝抑制试验（HI）检测免疫抗体，血凝抑制价≥25判定为合格；

⑶应免鸡群平均抗体合格率≥80%判定为合格。

三、时间安排
此次春防行动从3月11日开始，4月底结束。各村（居）在开展春防行动时，要兼顾不同病种不同畜种合理安排免疫时间，具体安排如下：

1、第一阶段部署准备阶段，（3月11日-3月15日）。农技中心制定本辖区春防行动方案并于3月15日前报镇动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做好免疫物资储备与发放、经费安排、人员组织、技术培训、规模畜禽养殖场（户）重大动物疫病免疫程序的制定或修订和宣传发动工作。

2、第二阶段组织实施阶段，（3月16日-4月20日）。各村（居）结合实际，分类指导开展免疫工作。对自身具备免疫条件的规模养殖场，要帮助指导其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实施程序免疫；对散养户，要集中组织实施重大动物疫病的免疫。

3、第三阶段自查补免阶段，(4月21日-4月30日)。对前一阶段行动实施情况开展自查和免疫抗体监测，对免疫不到位或免疫抗体不合格的及时进行补免。

春防实施阶段实行周报制，各村（居）自即日起每周三上午将每周进展情况报镇动防领导小组（附件1），并于5月5日前上报春防工作总结。

四、有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村（居）要认真落实“属地管理、村（居）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主要责任人”的防疫工作责任制。镇成立春防行动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明确防疫工作职责，落实各项措施。要组织防疫小分队，逐村逐户进行防疫，确保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村不漏户、户不漏畜（禽）、畜（禽）不漏针、不留死角。

（二）强化免疫效果监测。农技中心要按照疫病监测计划的相关要求，加强免疫效果监测，及时分析和评估免疫实际效果。对于散养户要根据免疫进度，安排抽样监测，对监测抗体水平不达标的，要立即组织加强免疫；对于自行防疫的规模场，要查看免疫记录，适时进行监测，对抗体水平不达标的，应督促其立即进行加强免疫。根据免疫进度不定期开展免疫效果现场采样抽检同时进一步完善村级动物防治员和疫情报各观察员制度别设坚持疫情要迅速按程序上报。坚持疫情举报核查制度严格疫情报告制度一旦发现可疑重大动物疫情并按法律法规和技术要迅速开展疫源追溯，在保样送检的同时应采取果断措施、严防疫情扩散。
（三）强化防疫物资和台账管理。农技中心要切实做好禽流感、口蹄疫蓝耳病、猪瘟、新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疫苗的供应、储备和管理。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疫苗管理专帐，明确专人管理，逐月盘库，上报库存月报。要在做好二维码标识网络申报的同时，做好签收和发放的网络登记工作。春防期间各地要对本辖区饲养的畜禽按规定建立完整的免疫档案。各村（居）、农技中心必须建立所有养殖场（户）的畜禽免疫档案，养殖场（户）必须有免疫记录，并填写规范。农技中心要建立健全电子档案。

（四）强化防疫监管。镇农技中心要与辖区内规模养殖场（户）签定动物防疫监管责任状，对辖区内的规模养殖场（户）每个月都要监管一次，实现监管全覆盖，要有详细的监管记录，对动物防疫工作存在问题的规模养殖场（户）及时下达整改通知，对整改落实的情况，及时跟踪督促，确保如期整改到位。
（五）强化宣传工作。要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和科学防疫知识的宣传，确保畜禽饲养者对动物防疫权利和义务的深入了解。要在进场入户实施免疫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法律、法规的宣传，全面提高畜禽饲养者依法防疫、科学防疫的水平和能力。
（六）强化督查考核。农技中心要实行定点联系人制度，分片包干，开展定期督查和不定期抽查，保证春防行动顺利开展，并按时完成规定的工作进度。镇动防领导小组在春防行动期间将派出督查组对各村（居）进行督查指导。春防行动结束后，由村（居）先行自查验收，再向镇动防领导小组提出书面验收申请。镇动防领导小组根据各地申报情况，组织对全镇春防行动进行检查考核，并将考核结果通报全镇。

附件1：2016年临海镇春季防疫行动进度周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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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本表一免指：从春防之日起打的第一针；二免指：在春防期间，同一畜禽打的第二针。2.使用疫苗量包括规模场户自购苗和政府采购苗的使用数量。3.免疫进度单元格设定了公式并锁定不能修改。4、联系人：顾鹏程：传真号：0515-82504132


